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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档名称 广东省电子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评定办法 

版本 修正日期 生效时间 修订说明 

第一版（2013） 2013年 7月 
2013 年 7 月

—2015 年 1 月 
 

第二版 
2015年 1月

30 日 
2015 年 2 月 1 日 

1、增加项目验收合格率的考核； 

2、删除企业负责人从事电子政务工作

要求 

3、降低项目业绩和信誉状况的要求 

4、调整专项服务能力评定条件 

5、增加证书样板 

第三版 
2017 年 10

月 
2017 年 11 月 1、增加与协会培训证书的关联 

第四版 2018年 1月 2018 年 2 月 14 号 

1、提高了基本能力和专项评定要求； 

2、增加了人员资质证书种类； 

3、精简部分文字； 

4、精简申请书模板。 

广东省电子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评定办法 

（第四版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一、为规范电子政务领域的专业性服务工作，促进我省电

子政务健康发展，结合我省电子政务服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评定办法。 

二、广东省电子政务服务能力水平分为基本能力等级和

专项服务能力两部分。基本能力等级分为一级、二级和三级，

是指电子政务服务单位的基本条件满足相关等级的要求；专

项服务能力是指企业提供的电子政务相关的系统集成、软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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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、信息安全及系统运维等，评定内容包括人员构成、技

术和管理水平、技术装备、服务保障、经营业绩、财务状况

等要素。 

三、电子政务服务单位自愿向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提出

申请，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组织对申请单位的基本能力等级

和专项服务能力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。 

四、通过评估的电子政务服务单位，由广东省电子政务协

会颁发相应能力等级证书。 

第二章 要 求 

五、符合条件的申请单位自愿向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提

交《广东省电子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评定申请书》及相关证明

材料。 

六、申请受理后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进行初步审查、现场

核查、专家评审等评估工作。 

七、申请单位可单独申请基本能力等级评定；申请专项服

务能力评定的单位，必须先通过基本能力等级评定。 

八、广东省电子政务服务能力水平评定证书有效期为一

年，有效期满后，符合条件的单位可向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

申请续证。 

九、获证单位如需变更名称、注册地址、法人等，可向广

东省电子政务协会提交变更申请，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根据

实际情况重新颁发证书。 

第三章 基本能力等级评定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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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一级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； 

2、注册资本不少于 3000 万元； 

3、财务状况良好，近两年度没有出现亏损，须提供经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

表； 

4、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上未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； 

5、近两年内未出现过验收未获通过的项目或者应由其

承担责任的、重大的用户投诉。 

（二）项目业绩 

1、近两年的电子政务相关收入总额不少于 2 亿元，或

电子政务相关的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类项目收入总额

不少于 1 亿元； 

2、上述项目业绩的总体数量的验收率不低于 50%； 

（三）技术实力 

1、近两年登记的软件产品不少于 10 个，且部分软件产

品在近两年已完成的项目中得到了应用； 

2、从事电子政务服务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100 名，其中

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不低于 50%，具有计算机

相关高级职称证书不少于 10 人（包括高级工程师、国家工

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高级项目经理、高级通信工程师、高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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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安全管理工程师、高级软件工程师等，需提供在职人员

社保证明、相关学历证书及资质证书）； 

（四）管理能力  

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，并通过国家认可的第三方

认证机构认证，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（ISO9001:2008）。 

十一、二级 

（一）注册资金 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； 

2、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0 万元； 

3、财务状况良好，近两年度没有出现亏损，须提供经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

表； 

4、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上未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； 

5、近两年内未出现过验收未获通过的项目或者应由其

承担责任的、重大的用户投诉。 

（二）项目业绩 

1、近两年的电子政务相关收入总额不少于 1 亿元，或

电子政务相关的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类项目总额不少

于 2000 万元； 

2、上述项目业绩的总体数量的验收率不低于 50%； 

（三）技术实力 

1、近两年登记的软件产品不少于 5 个，且部分软件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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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在近两年已完成的项目中得到了应用； 

2、从事电子政务服务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50 名，其中大

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所占比例不低于 50％，具有计算机相

关的高级职称或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发的高级项目经理

证书不少于 5 人（包括高级工程师、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颁

发的高级项目经理、高级通信工程师、高级信息安全管理工

程师、高级软件工程师、广东省电子政务专业水平证书等，

需提供在职人员社保证明、相关学历证书及资质证书）； 

（四）管理能力  

已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，并通过国家认可的第三方

认证机构认证，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（ISO9001:2008）。 

十二、三级 

（一）注册资金 

1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； 

2、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 万元； 

3、财务状况良好，近两年度没有连续出现亏损，须提

供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

务报表； 

4、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上未

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； 

5、近两年内未出现过验收未获通过的项目或者应由其

承担责任的、重大的用户投诉。 

（二）项目业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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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近两年的电子政务相关收入总额不少于 500 万元，

或完成 10 个以上电子政务相关项目； 

2、上述项目业绩的总体数量的验收率不低于 50%； 

（三）技术实力 

从事电子政务服务的专业人员不少于 20 名（需提供在

职人员社保证明）；且获得相关专业资质证书或广东省电子

政务专业水平证书不少于 2 人。 

（四）管理能力  

有较为完善的管理、服务和研发体系。 

第四章、专项服务能力评定条件 

十三、系统集成 

（一）近两年完成的电子政务相关的信息系统集成项目

个数不少于 10 个且总金额不少于 1000 万元； 

（二）具有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； 

（三）具有稳定的技术队伍，专业从事系统集成业务的专

业人员不少于 20 名，其中获得信息系统集成相关证书不少

于 5 人（包括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高级项目经理、信息系统

项目管理师、PMP、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、信息系统监

理师、 数据库系统工程师、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、信息安

全工程师、广东省电子政务专业水平证书等同类资质证书）。 

十四、软件开发 

（一）近两年至少完成了 10 个电子政务相关的软件开

发项目且总金额不少于 300 万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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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具有软件企业认定证书； 

（三）近两年登记的软件产品不少于 5 个； 

（四）具有稳定的技术队伍，专业从事软件开发业务的

专业人员不少于 20 名，其中获得软件开发相关资格不少于 5

人（包括高级软件工程师、软件架构师、软件设计师、网络

规划设计师、数据库系统工程师、网络规划设计师、系统架

构设计师、系统分析师、软件评测师、软件设计师、软件过

程能力评估师、网络工程师、广东省电子政务专业水平证书

等同类资质证书）。 

十五、信息安全 

（一）近两年至少完成了 10 个电子政务相关的信息安全

项目且总金额不少于 100 万元； 

（二）具有信息安全服务资质或信息安全测评资质； 

（三）有稳定的技术队伍，专业从事信息安全的专业人员

不少于 20 名，其中获得信息安全相关资格证书不少于 5 人

（包括高级信息安全管理工程师、注册信息安全专家资格证

书（CISP）、信息系统安全资格证、信息安全管理师、信息安

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、广东省电子政务专业水平证书等同类

资质证书）。 

十六、运行维护 

（一）近两年至少完成了 5 个电子政务相关的信息系统

运行运维项目，其中涉及的用户单位数量不少于 2 个； 

（二）具有完备提供电子政务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所需的

内部管理制度、工作流程、运维平台或工具； 

http://www.baike.com/wiki/%E4%BF%A1%E6%81%AF%E5%AE%89%E5%85%A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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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有稳定的技术队伍，专业从事运行维护专项服务人

员不少于 20 名，其中获得运行维护相关资格证书不少于 5

人（包括 ITIL、ITSS、计算机硬件工程师、信息技术支持工

程师、电子工程技术工程师、智能建筑弱电工程师、广东省

电子政务专业水平证书等专业技术相关资质证书）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十七、本办法由广东省电子政务协会负责解释。 

十八、本办法至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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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证书样板 

 

 


